
灌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 政 处 罚 决 定 书
灌市监案字〔2020〕204 号

当事人：连云港振凯精密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724MA1WNMTU39

法定代表人：陈亚军 性别：男 联系电话：15954111019

住所（联系地址）：灌南县田楼镇中小企业园

经营范围：精密机械设备及配件、电气设备及配件、环保设备

及配件加工；五金、机电设备、电子产品、劳保用品、消防器

材销售；消防箱生产；商务信息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特种

设备安装改造修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

目：汽车新车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根据《连云港市组织开展货车非法改装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的通知，本局执法人员分别在 2020 年 11 月 9 日和 2020 年 12 月

18 日分别对当事人进行检查，现场检查时发现，当事人作业人员

在生产车间正在对车辆厢体进行生产加工。2020 年 12 月 18 日经

本局分管领导立案调查。

现查明：当事人为取得《营业执照》的合法经营企业，法定

代表人陈亚军。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时发现当事人在未出厂的新车

上改装的行为属于汽车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的管理范围，当事人

不能提供有效的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当事人擅自出厂、销

售未经强制性产品认证的改装汽车。

当事人在未出厂的新车上改装中所有的二类底盘均由汽车经

销商提供，当事人将自行生产的厢体安装至二类底盘上实施改装，

当事人在执法检查现场及案件调查过程中，无法提供国家强制性

产品认证证书，且执法人员在认证行政监管系统中，也未查询到

当事人的获证情况，同时当事人在调查过程中承认未获得国家强



制性产品认证证书。当事人擅自出厂、销售未经强制性产品认证

的改装汽车 2 辆，生产组装一辆汽车成本价格 6500 元/台，销售

价格是 7000 元/台。综上，当事人擅自出厂、销售未经强制性产

品认证的改装汽车销售金额合计 14000 元，违法所得 1000 元。

以上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予以证明：
证据 1.当事人《授权委托书》原件一份，当事人《营业

执照》副本、陈亚军和李井松的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证明当
事人的行政相对人的主体身份；

证据 2.关于转发《连云港市组织开展货车非法改装专项
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证明案件的来源；

证据 3.2020 年 11 月 9 日和 2020 年 12 月 18 日，本局执
法人员分别对当事人制作的现场检查笔录两份，证明当事人擅
自出厂、销售未经强制性产品认证的改装汽车(暂未销售)的现
场事实情况；

证据 4.2020 年 12 月 21 日本局执法人员对当事人授权
委托人李井松的询问笔录一份，证明当事人擅自出厂、销售未
经强制性产品认证的改装汽车的流程；

证据 5.东风柳州汽车有限公司和中国北汽福田汽车股
份有限公司强制性产品认证车辆一致性证书、整车合格证等相
关资料、2 辆汽车的临时行驶车号牌、2 两辆汽车的铭牌登记
照片等相关信息。证明当事人在公司擅自生产未经强制性产品
认证的改装的汽车的情况；

证据 6.本局对灌南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协助执法函、
已销售两辆车牌苏 GW0612 和苏 GZ8132 的行驶证信息、机动车
安全技术检验报告注册登记检验（测）报告、机动车（适用于
两轴汽车）安全技术检验表。证明当事人在擅自出厂并销售未
经强制性产品认证的改装汽车的相关信息；

证据 7.国家认监委对福建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关于对未带
车厢厢式运输车强制性认证有关问题的批复，本局执法人员在
国家认证行政监管系统未查询到当事人有符合条件的获证组
织信息。证明当事人擅自出厂、销售未经强制性产品认证的改
装汽车，未经国家认证认可批准；

证据 8、当事人对已经改装暂未销售汽车的整改报告，
对已经改装并销售完毕汽车（车牌分别为苏 GW0612，苏
GZ8132）的承诺书，证明当事人在违反汽车改装的相关法律法
规后积极改正，并保证合法经营；



证据 9、执法过程中拍摄的照片，证明本局执法人员办案
过程。

本局于2021年3月19日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灌市监告字【2020】204号），在规定期限内，当事人对本局

提出的事实、理由、依据未提出异议，也未提出陈述申辩。

本局认为：当事人擅自出厂、销售未经强制性产品认证的改

装汽车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第二十

八条：“为了保护国家安全、防止欺诈行为、保护人体健康或者安

全、保护动植物生命或者健康、保护环境，国家规定相关产品必

须经过认证的，应当经过认证并标注认证标志后，方可出厂、销

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的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第六十七条：“列入目

录的产品未经认证，擅自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

中使用的，责令改正，处 5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

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如下行政

处罚：

1.没收违法所得 1000.00 元；

2.罚款 50000.00 元。

罚没款合计 51000.00 元

当事人应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末日为

节假日顺延），主动到灌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具“非税收

入缴款单”，持“非税收入缴款单”到任意一家开设有财政

非税专户的银行网点缴纳罚款。若使用转账支票、银行本票、

银行汇票缴纳罚款时，必须在转账支票、银行本票、银行汇

票“收款人”栏填写“代报解收入-市场监督管理局罚没收

入”，在转账支票、银行本票、银行汇票“用途”栏填写“缴

纳灌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罚没款”。逾期不缴纳，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强制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

三加处罚款（加处罚款数额不超出罚款数额），并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

日内向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或灌南县人民政府申请复

议，也可以于六个月内直接向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

院起诉。

根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的有关规定，本局将通

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门户网站、专门网站等公示该行

政处罚信息，特此告知。

灌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1 年 3 月 22 日


